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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4日，山西省国家智
慧城市创建工作领导组通报国
家智慧城市试点创建工作年度
中期督查情况，其中，太原的智
慧环保、智慧公交出行系统、智
慧医疗9个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
或取得阶段性成果。

此前，省住建厅等部门对太
原市、大同市、忻州市、阳泉市等
1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市（县、
区）创建进行了年度中期督查。

督查发现，太原的城市公共
基础数据库、城市公共信息平
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
市感知网、基层社会服务、建筑
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智慧环

保、智慧公交出行系统、智慧医
疗9个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或取
得阶段性成果。智慧交通、智慧
支付、智慧管网工程、智慧能源
工程4个项目已开展但尚未完
成。城市云计算中心、智慧旅游
2个项目尚未开展。

上述项目建成后，老百姓能
享受到哪些便捷服务？举个例
子，现在人们外出坐公交车，最
操心的恐怕就是等车。每天乘
公交车上下班的刘先生说：“上
下班高峰时段等车最让人头疼，
经常等很久也等不上车，可又不
知道公交车什么时候能到，走也
不是等也不是。”

今后，智慧公交出行系统将
解决这一问题。到时候，公交车
上安装 GPS 导航系统，人们只
要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免费软件，
就能实时查看公交车的运行信
息，清楚地知道自己所等车次离
自己所在的站有多远，合理安排
候车时间。

下一步，我省将加快推进试
点建设，第一、二批试点城市，试
点时间已过半，要求所有项目应
启动，按照进度要求有序开展。
对尚未启动和进度偏慢的项目，
要抓紧制定计划，推进项目实
施。

——摘自山西新闻网

公交车啥时到看手机便知
太原智慧公交基本建成

网传9种交通违章可撤销 靠谱吗？

新华社南京11月25日电（记者刘巍巍）记者
25日从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该省
出台《关于调整我省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从2017年 1月 1日
起，不再将外语水平与职称评审挂钩，取消职称计
算机应用能力要求，为人才“松绑”。

按照最新政策，从明年起，专业技术人员申报
评审江苏省各类专业技术资格，对职称外语水平
原则上不作要求。对县及以下基层单位、年龄满
50周岁的、已取得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或外语
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外
语水平要求不高的系列（专业），一律不得将职称
外语作为申报和评审的必备条件。确实需要评价
外语水平的，不得作为申报必备条件，可作为评审
时的参考因素，按评审权限事先报经同级政府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同意，并向社会公开。

政策同时规定，彻底取消职称计算机应用能
力要求，今后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江苏各类专
业技术资格，不论层级、不论单位性质，一律不得
将计算机应用能力作为职称申报和评审的必备条
件。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朱从明
说，职称外语和计算机不再成为晋升专业技术资
格的门槛，有利于树立鲜明的品德、能力和业绩导
向，科学评价专业技术人员能力素质，引导专业技
术人才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新创造创业活动。

据了解，为提升专业技术人员外语水平和计
算机能力，江苏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加强外语和计
算机知识更新，明确将职称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
考试成绩纳入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内容，由专
业技术人员自主自愿选择参加国家承认的各类考
试，考试合格可登记当年的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
时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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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道路上的电子监控越来越多，

稍不留神就可能“吃”一个罚单。有时
候，交通违法罚单由现实中的客观因素
导致，比如避让违停车辆、电子抓拍设备
有故障等，所以，对于一些可能搞错的违
法罚单，还是要注意核实，主动申诉撤
销。最近，微信朋友圈热传这方面的一
个帖子，讲至少有9种交通违章情形可
以撤销，有不少官方微信公众号转载，引
发关注。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11月
23日，省公安厅交管局通过门户网站山
西公安交警网，为广大车友解读。

这7种情形可撤销

1.违停没动过，被多次处罚

交警解释：车辆没有移动过的同一
起违法停车行为，经审核后，只处罚一
次。如果被第一次贴单，交管部门审核
确认后会短信告知车主（在交管部门已
登记准确的车主或驾驶人的手机号码），
如果车辆仍未驶离的，交管部门会采取
拖车等其他措施保障道路畅通。

2. 机动车牌被套用

交警解释：查询违章的过程中，发现
不是自己造成的，那么你的车牌可能被
套牌了，可直接到交警部门申请复议，请
求撤销处罚。申请复议时，车主需要提
供被套牌车辆资料，包括号牌种类、号牌
号码、发动机号、车架号码、车身颜色、车
主姓名、身份证号码及联系方式。同时
还应提供套牌嫌疑车辆资料，包括违法

时间、违法行为、违法地点以便交警部门
调查核对。

假如套牌车和举报人车辆的车型或
颜色不同，则可马上还车主“清白”；如果
套牌车型号和颜色都和举报人车辆一模
一样，就需要进一步举证。

3. 协助侦查，追捕嫌疑人

交警解释：突发事件中，司法机关单
位使用你的车辆抓捕嫌疑人或者侦查破
案而出现超速、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可以
到交警部门申请撤销违章处罚。

4. 被盗抢期间发生的

交警解释：如果车辆发生被盗事件，
被盗后车主需要马上报警，除了立案侦
查有助于早日追回被盗车辆，也方便交
警处理这段时间发生的违章记录。

5. 避让特殊车辆造成的

交警解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
十三条规定：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
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使用警报
器、标志灯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
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
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
这个时候，如果你为了避让它们而不得
已出现压线、调头、逆行等违章，可申诉。

6.在红灯状态下，交警指挥让通过

交警解释：如果经交管部门调查核
实，当事人确按交警的指挥在红灯时通过

路口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38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
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
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和《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21
条第5项：“因交通信号指示不一致造成
的，应当予以消除”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
被电子警察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经调查
核实后，不会对当事人进行处罚。

7..避让故障、事故、违章车的变道行为

交警解释：为避让其他抛锚车辆的
变道行为，违章可以申诉；为避让违章非
机动车辆、违章停放车辆的变道行为，违
章可以申诉；为避让前方事故车辆的变
道行为，违章可申诉。

这两种情形不靠谱
1.大型车辆遮挡视线的

交警解释：如果驾驶的机动车恰好
跟在一辆大货车后，在驶进路口时，才发
现绿灯早已变成了红灯，因此导致的违
章记录可以申诉吗？交警表示，对因前
面大车遮挡导致后车闯红灯的，不能撤
销（经调查核实，属于交通信号灯设置原
因导致的除外）。所以，跟在大车后行驶
时一定要保持车距。

2.红灯越线，但立刻停车

交警解释：路口红灯亮起之前，车辆
还在停车线内，红灯亮起后，车辆超过停

车线并继续行驶的行为就被视为闯红灯
行为，将会受到处理。一般情况下，监控
会通过2至3张图片来证明闯红灯：第一
张照片反映车身未越过停止线（含骑压
停止线），第二张照片反映整个机动车车
身已经越过停止线；或是第一张车前轮
压停车线照片、第二张车尾过停车线照
片；第三张反映当时路口全景的照片。

如果因为注意力不集中误闯红灯，
司机一定要及时刹车，避免车身全部越
过了停车线。车头和车身越过停车线，
车尾没有越过停车线时，如果司机能够
及时停车，这种行为监控就无法形成第
二张照片，因此不会受到处罚。

对裁决存疑能申诉对裁决存疑能申诉

交通违章行政复议属于行政复议的
一种。车主对交警部门依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做出的裁决有疑问，
可以自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60天内
向公安交管部门提出复议申请，复议机
关接到申诉后60天之内做出复议决定。

如果对电子警察抓拍到在外地的违
法行为有异议，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条，交通技术监
控资料记录的违法行为可以由违法行为
发生地、发现地或者机动车登记地的公
安交管部门管辖。

违法行为人或机动车所有人、管理
人对交通技术监控资料记录的违法行为
事实有异议的，应当向违法行为发生地
公安交管部门提出，由违法行为发生地
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处理。

——摘自：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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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11月 21日电
（记者邓中豪）记者从天津滨海
新区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了解
到，21日上午10时 58分，一列
满载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天津
自贸区东疆片区海铁中心站发
车开往白俄罗斯明斯克，这条班
列是天津自贸区首条直通欧洲
的货运班列。

据介绍，这条中欧班列（天
津—明斯克）满载104TEU（标

准箱）基建材料，将通过二连浩
特驶出国境，于12月4日前后运
抵白俄罗斯明斯克的中白工业
园，回程将装载白俄罗斯及周边
国家的木制品等货物。初步计
划每年运营20整列，预计将往
返运输物资3万吨。

据了解，此条中欧班列开通
运营充分发挥了东疆保税港区
丝绸之路陆上和海上连接点的
优势，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经济带综合资源平台与天津自
贸区功能创新平台连接起来。
该班列的起点——东疆海铁中
心站位于天津自贸区东疆片区
内，于今年6月28日开通运营，
目前已发送国内集装箱班列155
列，12000标准箱。中欧班列开
通后，招商局物流集团将在东疆
打造国际保税物流园区，直接对
接班列终点的中白工业园，并计
划进一步延伸至欧洲腹地。


